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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环评〔2021〕18号
关于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转运试点（岳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湘潭云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金翼有色金属综合回收有限公司、浙江天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汨罗市锦胜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科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申请〈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转运试点（岳阳）建设项目〉环评批复的报告》、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预审意见、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1#湘潭云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转运点位于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立路东侧湖南超威格润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占地面积为150平方米，总投资100万，单次最大暂存量不超过30t，年周转量为2000t；2#湖南省金翼有色金属综合回收有限公司转运点位于湖南汨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舟南路汨罗市晟泰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占地面积为100平方米，总投资40万，单次最大暂存量不超过30t，年周转量为2000t；3#浙江天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转运点位于汨罗市古培镇古培塘村二十六组，占地面积为200平方米，总投资50万，单次最大暂存量不超过30t，年周转量为2000t；4#汨罗市锦胜科技有限公司转运点位于岳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翔万商国际商贸城9栋132号，占地面积为45平方米，总投资30万，单次最大暂存量不超过30t，年周转量为2000t；5#湖南科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转运点岳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翔万商国际商贸城3栋136号，占地面积为45平方米，总投资30万，单次最大暂存量不超过30t，年周转量为2000t。集中收集点主要回收、储存、集中转运（不涉及拆解及加工处置）岳阳市内废旧铅蓄电池。 

二、项目建设和营运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设单位在项目设计、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修订）、《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19-2020）等要求对现有仓库、场地进行改造。

（二）转运点储存间地面和裙角进行防渗、防腐处理，四周设置导流沟和废液收集池，车间窗户全部采用密闭不开启式窗，维持微负压状态，设置通风系统和排气系统。
（三）废铅酸电池贮存间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专人管理，分区、分类存放，配备必要的防范和应急技术装备。

（四）加强风险管控，建立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废铅酸电池的收集网点、运输车辆应有专人、专用车辆，最长贮存期不超过6个月。

三、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本送至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湖南道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请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3月24日

	抄送：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湖南道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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